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常青路西侧、东方二路北侧（QQ060423）地块-智能化工程（编号：2025S830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8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830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5S830
	项目名称
	常青路西侧、东方二路北侧（QQ060423）地块-智能化工程

	项目地址
	常青路西侧、东方二路北侧
	建设单位
	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江苏远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
	工程等级
	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青路西侧、东方二路北侧(QQ060423)地块-智能化工程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1396118707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工程中选用的光纤未作燃烧性能等级要求，不满足GB51348-2019，第13.9.3条。
2、 线路保护管未按GB55024-2022，第6.2.1~6.2.3条做出选型要求。
3、 未要求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具备系统自诊断和故障部件自动隔离、自动恢复功能，不满足GB51348-2019，第18.1.5条。
4、 未进行抗震设计，不满足GB50981-2014。
5、 未明确广播控制室位置，不满足GB51348-2019，第16.2.3条。
6、 未对能效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作出要求，不满足GB51348-2019，第25.4.9.3条。
7、 插座配电回路未设置剩余电流保护，不满足GB55024-2022，第4.6.5.2条。
8、 电梯轿厢内设置的摄像机安装位置不满足GB51348-2019，第14.3.6.8条。
9、 位于疏散通道上的门禁系统在火灾或紧急情况下，未考虑人员在不需使用任何工具即能容易地从内部打开，且在门内一侧显著位置应设置明显标识，不满足GB55037-2022，第7.1.7条，GB51348-2019，第14.4.3条。
10、 生活给水泵房未设置人侵报警系统等技防、物防安全防范和监控措施，不满足GB55020-2021，第3.3.5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 引用的JGJ16-2008已废止。
2、 机房UPS容量，设计说明与系统图存在不一致。
3、 复核环境监测的平面图设计与设计说明的一致性。
4、 复核地下电动汽车位处监控是否常消〔2024〕91号、苏消委办〔2024〕43号文要求，即车辆均处于视频监控范围内。
5、 员工厨房内宜设置视频监控。

	设计人
	徐啸天
	专业负责人
	殷丽杰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1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2月18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